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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在上一篇简讯中，我们对香港拟议的家族办公室税收宽减计划（“计划”）和新加坡家族办公室根据第 13O 条及第 13U 条享

有的税收豁免计划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 

 

落实该计划的法案，即《2022 年税务（修订）（家族投资控权工具的税务宽减）条例草案》（“草案”），于 2022 年 12 月

9 日刊宪。在收到各方的反馈意见后，香港特区政府于 2023 年 4 月提议对该草案进行修订，以进一步放宽合资格的“单一家

族办公室”和“家族投资控权工具”享有税收宽减的资格。本文中，我们将对前述修订的要点进行概括和总结。 

 

家族财富控权架构实益权益的 25%可以由享有香港税收豁免资格的慈善团体享有 

最初，“计划”要求一名或多名“家族成员”对任一家族投资控权工具及其单一家族办公室必须享有至 95%的实益权益。尽管

计划对于家族成员的定义较为宽泛，但仍有反馈意见称对于实益权益的过高规定不利于鼓励更多的富裕家庭从事慈善事业。 

 

修订后，如果持有家族财富控权架构实益权益的非家族成员属于《税务条例》第 88 条中规定的享有税收豁免资格的慈善团

体，该慈善团体对家族财富控权架构的实益权益可以高达 25%，对于家族成员实益权益的要求则由 95%下降至 75%。如果持

有家族财富控权架构实益权益的非家族成员不具备税务条例所规定的慈善团体资格，则仍要遵守最多享有 5%实益权益的规

定。 

 
2023 年 4 月 

香港拟推出的家族办公室税收豁免机制修正案：要点一览 

https://www.shlegal.com/docs/default-source/news-insights-documents/2023/briefing-note---the-proposed-family-office-tax-exemption-regime-in-hong-kong_-a-comparative-view-final.pdf?sfvrsn=c611f55b_2


香港拟推出的家族办公室税收豁免机制修正案：要点一览 

2 

 

采用务实的方法来评估由家族信托持有的家族财富控权架构 

在上一篇简讯中，我们曾提到利用家族信托或类似信托的实体（如基金会）来持有家族财富对于高净值家族至关重要，能确保

家族财富能够顺利地传承给下一代。根据最初的“计划”，如果高净值家族选择使用全权信托的架构来持有其家族财富，那么

如何向有关主管机关证明拥有多层所有权结构的家族办公室架构能够符合实益权益的规定（即满足香港家族办公室的税收宽减

资格的要求之一）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修订后的草案引入了一种新的方式，旨在解决在判断家族投资控权工具及其单一家族办公室是否符合实益权益的相关规定

（95%或 75%，视不同情况而定）中的不确定性。修订后的草案授予税务局主管（“主管”）酌情判定家族投资控权工具及其

单一家族办公室的实益权益是否符合相关规定的权力，要求“主管”考虑每个个案的全部情况，特别是架构下各实体间的关

系。如果“主管”综合考虑后相信家族成员有极大可能对家族投资控权工具及其单一家族办公室至少享有 95%（或 75%，视

情况而定）的实益权益，则“主管”可以行使其权力做出该架构符合相关规定的判断。 

 

更加灵活且清晰的家族办公室架构运作指引 

最初，“计划”要求对家族投资控权工具及其单一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进行“中央”管理和控制。对于居住在香港以外的高净值

家族和在处于将经营业务从其他司法辖区转移到香港的过渡期的家族办公室而言，这是一个很高的门槛。 

 

修订后的要求把对家族投资控权工具及其单一家族办公室的要求放宽到在香港进行“通常”管理或控制。这使家族办公室的架

构可以更加灵活，因为对于“通常”的要求会低于对“集中”的要求，此外，管理和控制的要求也不再需要并存，符合其中一

项即可。 

 

此外，本次修订对家族财富控权架构的投资活动进行了进一步的厘清。如果家族财富控权架构进行的某项交易不符合“计划”

中所规定的“合资格交易”的要求，则从该非合资格交易中获得的利润不会影响其他合资格交易所产生的利润的税务豁免资

格。 

 

本团队的观点 

本次修订后，我们预计将有更多的家族办公室符合“计划”所规定的税收宽减资格。此外，修订后的“计划”亦允许高净值家

族在香港设立更加精巧复杂的家族财富控股架构，使得家族办公室架构在更好地实现保障家族财富目的的同时还能享受香港的

税收宽减。 

 

显然，香港特区政府致力于推出实用且有强大竞争力的家族办公室税收宽减计划，希望为迁往香港或在香港设立的家族办公室

提供重磅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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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夏信律师事务所在全球拥有超过1300名员工，其中包括190多位合伙人，致力于为我们的客户达成商业目标——客户

包括上市及私人企业、各大机构和个人。 

我们的团队集合了才思敏捷的专业人员，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在最恰当的时机由最适当的人员为客户提供最恰如其分

的建议。秉承法律人才的最高标准，从而解决最复杂的问题，我们为客户针对实际情况，提供实用而专业的建议 。  

我们的总部设在伦敦，并在亚洲、欧洲和中东地区设有八个办事处。不仅如此，我们还与其他顶级的律所建立了紧密的

联系。凭借多元化的专业知识和多重文化，我们不仅对当地的情况有更强的洞察力，同时也有能力提供无缝的国际化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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